勞工健康管理計劃

	項次
	內容
	執行單位
	執行方式
	執行日期
	委託單位
	所須經費

	1
	僱用勞工時施行體格檢查
	人事單位
	由新進勞工自行前往勞委會之醫療機構實施
	
	
	

	2
	在職勞工施行定期健康檢查
	醫療單位
	依勞工年齡列冊
	3月
	OO醫院
	200000

	3
	從事特殊作業(如鉛、有機溶劑、特定化學物質、粉塵及噪音作業等)在職勞工之特殊健康檢查
	醫療單位
	依特殊作業環境勞工列冊
	3月
	OO醫院
	50000（向勞保局申請補助）

	4
	外籍勞工健康檢查
	人事單位
	依外籍勞工人數列冊
	3月
	OO醫院
	20000

	5
	工作場所須設置急救藥品及器材


	總務室
	由醫生開出藥品名稱數量
	
	
	10000

	6
	醫生聘用
	醫療單位
	
	每年一聘
	
	240000

	7
	健康管理申報
	醫療單位
	
	
	
	

	8
	其它
	
	
	
	
	


